
税收讲座

第七讲  地方税

隋 宗

城市房地产税、车船使用牌照税、屠宰税、集市

交易税和牲畜交易税，都是经国家公布施行的独立税

种。由于这些税种的征收属于地方财政的固定财源，

地方又有较大的机动 权限，所以称为地方税。

地方税和其他税种比较，具有以下三个特点：第

一，按照目前的财政管理体制，地方税征收的税款全

部留归地方，由地方安排使用。第二，税源分散，收

入零 星，涉及面广，政策性强，并且多与人民群众的

生活有直接关系。第三，有较大的灵活性。地方 各税

的立法，是由中央制定和颁布实施的，但在具体征税

办 法上，给予省、市、自治区较大的机动权限。省、

市、自治区 可以因地制宜地制订具体征收管理办法，

核定当地适用的税率，确定在某些特殊情 况 下 的 减

税，免税条件等等。

现行的儿种地方 税，除牲畜交易税经国务院批准

于 1983年颁发了 《 牲畜交易税暂行条例》 在全国统一

征收外，其他几个税种，都是按前政务院或国 务院公

布的暂 行条例或试行规定执行的。由于经济情况的不

断变化，对原来的规定也陆续作过一些修改。现分税

种简述如 下：

城市房地产税

城市房地产税是以城市中的房屋、土 地 为征税对

象，按 照标准房价、标准地价或标准租价向房地产所

有人征收的一种税。这种税，过去对调 节收入，贯彻

合理负担政策，筹集财政资金都起过一定的作用；现

在，它仍是市政建设资金的一项来 源，对配合搞好市

政建 设 ， 贯彻城市房管政策，鼓励修房、建房，促进

合理有效地利用城市土地也有一定的作用。

根据过去的房地产税暂行条例的规定，城市房地

产税的纳税人是房地产的产权 所有人。产权出典时，

房地产 税由承典人交纳；产权所有人或承典人不在本

地，则由房地产 的代管人或使用人代为报缴。目前，

城市房地产税只对城市房产管理部门、个人和外侨征

收。

房地产税的计税标准和税率如下：

（一）房产税以标 准 房 价 按 年 计征，税 率 为

1.2 %；

（二）地产税以 标 准 地 价 按 年 计 征，税 率 为

1.8%；

（三）标准房价与标准地价不易划分的城市，暂

依标准房地价按年计征，税率 为 1.8% ；

（四）标准房地价不易求得的城市，暂依标准房

地租价按 年计征，税率为18%。

标准房价、地价、租价，由当地有关部门组织的

房地产评价委员会确定。

由于情况的变化，五十年代初期评定的 “标准价

格” 已不完全切合实际，尤其是地产，因为国家规定

土地不 准 买卖，实际上没有价格可作计税依据。在这

种情况下，不少地方采取按房屋座落的地理 位 置、房

屋的结构和新旧程度分等定级，规定出单 位面积的固

定税额，凭以计算征税。宪法公布城市土地属于围有

以后，各地对此 税的土地部分如何纳税问题正在研究

相应措施。

房地产税有以下减免税规定：

（一）对支领军 事、行政、事业费的党政军机关、

学校、 团体等自有自用的房地产免 税，以减少这些单

位的支出；

（ 二）为了鼓励修房建房，对居民新 建房屋，自

落成的月份起免税三 年，翻修房屋超过新建房屋造价

二分之一的，自完工月份起免税两年；

（三）为了贯 彻宗教政策，对寺庙本身使用的房

地产给予免税；

（四）其他有特殊情 况的房地产，经省、市、自

治区人民政 府 核准，可给予减免税照顾。

城市房地产税一般按半年或一年征收一 次，由纳

税人按规定的税额交纳。如果纳 税人住地变更、产权

转移或因添建改建而使房屋价值有所变动时，应在变

更、转移或改建完工后十天内办理申 报，以改变征税

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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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船使用牌照税

车船使用牌照税是对行驶于国家公共道路上的车

辆，航行于国内 河 流、湖泊或领海口岸的船舶，按其

种类、大 小、吨 位等实行定额征收的一种税。这是一

种使用兼受益性质的 税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是纳税人

因享用国家交通设施而对国家应尽的义务。这种税的

征收，对增加财政收入，配合有关部门加强车船管理

有一 定作用。

车船使 用牌照税的征税对象，是具有使用行为、

并在公共道路或 通航地区行驶的车、船。包括机动车

船（如乘人 汽 车、载货汽车、机器脚踏车、轮船、汽

船等）和非机动车船（如人力车、畜力车、驳船、木

帆船等）。

为了在税收 上 体现国家的有关政策精神，除了对

军政机关、团体、学校自有自用的 车船免征车船使用

牌照税以外， 对农业生产用的车船，载重量不超过一

吨的渔船，专为消防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车船（如消防

车、救护车、洒水 车等），也给予免税照顾。

1973年全国试行工商税后，国营企业、集体企业

不再交纳车船使用牌照 税，只有个别部门、个人和外

侨继续交纳，而且征收的对象主要是自行车。考虑到

自行车多是职工上下班自用的交通工具，它有助于缓

和城市乘车的拥挤状况，因此 在1977年以后，各省、

市、自治区都陆续停征了自行车牌照税。这样，车船

使用牌照税的征税范围就更小了。

车船使用牌照税的征收期限，原规定按 季征收，

但也可以按半年作一、七月份内 征收，或按全年在一

月份内征收。具 体征管办法，由 省、市、自 治 区 制

定。

屠 宰 税

屠宰税是对税法规定的儿 种牲畜（猪、菜牛、羊

和淘汰的马、驴、骡、骆驼），在发 生屠宰行为时，

向屠宰单位或 个 人征收的一种税。

征收屠宰税不仅可以筹集财政资金，而 且 还可以

及时发现和制止滥杀耕畜、种畜 和幼畜等不法行为，

对保护耕畜，限制宰杀 幼畜，促进畜牧业的发展起到

积极的配合作用。 另外，通过征税 还 能配 合 国营 商

业、供销合作社完成牲畜收购调拨任务。

1973年屠宰税并入了工商税，目前屠 宰税的纳税

义务人主要是各 集 体伙食单位、城镇居民、农村社员

和外侨。

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 策，照顾少数民族的风俗习

惯，对少数民族节日宰杀的牲畜免征屠宰 税；为了照

顾部队需要，对军事 机关、部队自养自食的 牲畜免

税；为了照顾广大人民群众 的 习惯，多数地区对农民

在春节期间宰杀自养自食的牲畜免税。

屠宰税原规定按牲畜宰杀后的实际重量 从价依率

计征。税率 为 10%。后来由于情况的变化，又有所变

动。 1973年后，为了简化 纳税手续，多数地区根据当

地情况改为按头 定额征收。固定税额各地不尽相同，

多数地区规定猪每头二元、三元，个别地区为四元；

牛每头一般规定为四 元、五元或六元不等；羊的税额

较低，一般每头几角钱。

为了正确贯彻税收政策，保证税款及时入库，按

规定屠宰税应由基层税务机关直接征收，但对距 离税

务机关较远的地区，也 可以由税务机关委托社队或信

用社等单位代征，并给予一定的手续费。

牲畜交易税

牲畜交易税是全国解放 后开征的税种。 1951年经

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批准，税率为 5 %，起征点为

一头（匹），由各省、市、自治区自行制 定 征 收 办

法。从1983年开始，按照国务院批准的 《 牲畜交易税

暂行条例》 的规定，在全国统一征收牲畜交易税。

牲畜交易税是买卖牛、马、驴、骡、骆驼五种大

牲畜时，按成交价格向买方征收的一 种税。在全国范

围内开征这种税，不仅可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一些资

金，也有利于配合加强 牲畜市场管理，限制和打击违

法买卖活动，保护正当的 牲畜交易。

牲畜交易税的税率为 5 % 。

为了支持农业 生 产，促进农牧业发展，根据国家

政 策，对一些需要照顾的牲畜交易给予免税。如对遭

受严重自然灾害 地 区的社队和农户，在恢 复 生 产 期

间，持有 乡 级政府以上机关证明购买自用的牲畜；配

种站、种畜场购买的种畜；文教、科研单位购买的科

研、教学用畜；均 按 规定给予免税。

《 牲畜交易税暂行条例》 规定， 民族 自 治地区不

宜全部适 用 本条例的， 自治区或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

自治地方的具体情 况，制定某些相适应的规定，公布

施行，体现了地方税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原则。

牲畜交易 税 由纳税义务人在牲畜买卖成交地向税

务机关 交 纳，也可以由地方政府指定的代征代缴义务

人征收。纳税义 务 人偷税、抗税，代征代缴义务人弄

虚作假、侵吞税 款，都 要按规定给以罚款，触犯刑法

的，要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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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市交易税

集市交易税是向在集市上出售列举征税 的几种产

品的单位或 个 人征收的一种税。它是1962年开放集市

贸易时，经国务院批准开征的。执行以来，对加强市

场管理，打击投机 倒 把，保护合法交易，配合国家收

购农副产品，曾起了较好的作用；同时，也为国家集

聚了一些资金。

集市交易 税的 征税品目，统一规 定 为 家 畜、肉

类、干鲜果、土特产和家庭手工业品五大类。按销售

额 计征。征税起点为七至十元，税率为 5 % 、 10 % 和

15 % 三种。由 各省、市、自治区根据不同情况，规定

具体征税起点和适用税率。

1963年后，由于集市贸易有 了很 大变化，各省、

市、自治区停征了集市交易 税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

以来，随着农村经 济政策的贯彻落实，城乡集市贸易

发展很快。为了配合国家收购农副 产 品，加强市场管

理，搞活农 村 经济，有的地区根据当地需要，又恢复

征收了集市交易税。

财政史话

唐代著名理财家杨炎

大 为

杨炎（公元727—781年），字公 南，陕 西 凤翔人，

唐代著名的财政改革家和财政思想 家。唐 德宗时出任

宰相 约二年， 任职期间， 制订和推行 两 税 法的 赋税制

度。 这个制度，一直 为以 后一千 余年的封 建 统 治阶级

所沿 用，在我国财政史上具有重要的地 位。

唐初 实行的赋税制度，是继承隋朝并 加以 修 订而

成的租 庸调制。租 庸调制，以 均田 制 为基 础，由 官府

按 男丁分田 ，以 丁 为单 位征收赋税，赋役 负担较 隋朝 为

轻。由于 当时政治稳 定，并采取 了一系列有 利于 人民

休养生息的政策措施，赋税制度也适应于 当时的经济

情况， 至开 元、 天 宝年 间， 唐 王朝 经济 空 前繁 荣，
“左右库藏， 财物 山积， 不可胜数”。

伴随着经 济的繁荣， 唐皇室官僚的生 活也 日趋豪

侈，挥霍 无度，加上对外连年 用兵， 军费开 支 庞大。

“安 史之 乱” 后， 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 面， 大量 公 田

被 大土地 私 有者 兼并掠 夺。农 民 失 去土 地， 无法 生

存， 于是大量逃亡 或起 义，户籍骤 减， 均田 制 被 破 坏

了。 这样， 建立 在均田 制基础之上的租 庸 调法也 就 难

以 为继 了， 因此， 出现了 “国赋所入无 几” 的 状 况。

为了摆脱财政困 难，增加财政收 入，公 元779年，

唐德宗任 用杨炎 为宰相，改革赋税制度。杨炎 从减少

支出，增加收 入入手，采取 了一系 列 有 效的 财 政措

施。

为了 节制支出，杨炎实行国家经费和 皇室 私人经

费分别管理。西汉 以 来，国家经费和皇 室私 人经费是

分管的。只 是 “安史之乱”时期， 由于京 都豪 将 “求

取无节”，主管收 支的官吏 又 无 力 禁止，国 家的 赋税

收 入 才并入皇帝内库。自此， “天下 公 赋 为 人君 私

藏”， 掌管收 支的官吏 “不得 窥其 多少，国用不能计

其赢缩”，而 皇室私人使 用却极 为方便。这样一直持

续 了二十年。杨炎认 为，这 是国 家 财政的大问题，

“夫财赋，邦国之 大本，生人之喉 命， 天下 理 乱 轻 重

皆由焉……”。于是， 他上书唐德宗， 极 力主 张国库

与 皇帝内库分立， 国家经费仍 归左 藏库 管理，从而恢

复 了国库与皇库分别管理的制度，维护 了 国 家 财政收

支的 独立 性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皇 室的 无度挥霍，

节省 了支出。

杨炎根据 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， 在分析 各地 已实

行的 户税和地税制度的基础 上 ， 于公 元 780 年 2 月， 正

式颁行两 税 法， 分别征 收 户 税和 地税。 地税征 粮， 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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